
深圳市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公益项目的管理，

确保项目运行的合法、合规、合理，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维护基金会、捐赠方

和受益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

管理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除专项基金会外，基金会自主开展的项目和对外资助的项目均适

用本办法。

第二章 项目立项

第三条 基金会公益项目应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尊重社会公序良俗和公益慈善行业伦

理规范，回应基金会的使命、价值观和公益宗旨。以下三类项目基金会不予资助：

(一) 具有宗教性、政治性活动倾向的项目；

(二) 具有明显营利性经营倾向的项目；

(三) 在年检或评估方面存在明显问题的机构所申请的项目。

第四条 项目立项

(一) 基金会自主开展的项目：在启动前均需完成《项目策划书》，明确项目背景、

项目目标和行动计划、预期成果，以及《项目预算》，并接受立项评审。

(二) 基金会对外资助项目：对符合基金会宗旨和项目规划的议题，可招募执行方，

亦可定向邀请有经验的机构或研究人员来申请项目。但申请方须接受基金会

尽职调查和资格审核，并提交《项目计划书》和《项目预算》、接受基金会

的立项评审。

(三) 立项评审：项目部负责组织立项评审，可邀请基金会治理层、相关领域的专

家、顾问，以及基金会项目部资深工作人员组成评审小组，开展立项评审。

项目评审过中，需要合理评估申请方的优势及不足、合作注意事项和风险防

控等，必要时亦可开展实地调研。



(四) 特殊项目的立项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三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五条 基金会自主开展的项目

(一) 项目立项评审通过后，项目部应将项目按期拆解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年

度目标和产出，并编制年度项目执行预算。

(二) 年度终结时，项目部应针对年度计划及目标，汇报实际进展和预算实际执行

情况，接受基金会年度评估。

第六条 对外资助项目的管理

(一) 签署协议：项目立项评审通过后，基金会须与执行方签订正式的资助协议或

服务协议，将项目申请书/实施方案和项目预算表等作为协议附件。协议须约

定以下内容：款项使用范围、拨款条件和次数、执行方的基本权利义务、涉

及项目传播和知识产权的相关约定、项目退出机制和风控止损措施、根据项

目方案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其他约定等。

(二) 日常管理：项目部应对资助的资金和执行方同时负责，日常联络执行方，确

保项目按照协议约定实施，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和动态管理，定期反馈项目

进展情况、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时

发现和改进、做好必要的风险防控。

(三) 定期会议：项目定期召开项目会议，确保信息对称和公开透明，并及时形成

会议纪要存档。会议内容包括：各项目负责人通报项目前期进展（包括阶段

性成果、重要活动、里程碑式事件，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介绍下阶

段项目工作安排，讨论及决策对项目重要事项（包括项目变更等）的相关举

措、对重要项目/议题的专项研讨等。

(四) 项目资金管理：依据项目资助协议、服务协议的条款，项目部按期检查项目

进度、检查与验收结果，向执行方分批拨付资金。项目执行方应向基金会提

交项目执行情况、项目阶段性或项目完结报告，以及预算执行进度、并提供

合法有效的财务票据。

第四章 项目验收和结项

第七条 对外资助项目的验收和结项



(一) 执行方完成协议约定的项目工作后，提交《结项报告》、项目成果及相关材

料后，项目部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验收。

(二) 执行方应将项目成果及相关材料电子版及纸质版提交至基金会留存。

(三) 必要时，基金会将实施项目结项审计。

第八条 对外资助项目异常管理

(一) 项目中止：执行方须提交《项目中止申请》，说明中止原因、项目实际执行

情况、经费实际使用情况等，项目部组织评审会讨论并决策。

(二) 项目变更：项目如涉及重大变更，如方向调整、框架变化、协议约定的经费

调整超过一定比例、追加项目经费等，项目团队须提交《项目变更申请》，

说明变更原因等，项目部组织评审会讨论并决策。

第五章 项目档案管理

第九条 建立健全档案管理

(一) 按项目进行分类整理和归类建档 ，按照项目档案管理制度执行。

(二) 项目资料归档要做到及时、完整、统一、规范。

(三) 项目档案定期由项目部更新管理，实行专人管理，妥善保管。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理事会于2025年 8月26日审议通过。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项目部负责解释。


